长沙市托儿所、幼儿园
卫生保健注册申请表及评审表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 长 沙 市 卫 生 局 印 制
表1 《长沙市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合格证》申请表
	一、申请单位基本情况：

	单 位 名 称
	
	所有制形式
	

	园（所）长姓名
	
	法定代表人
	

	在职员工总人数
	
	电      话
	

	卫生保健人员数
	
	邮      编
	

	教 师 人 数
	
	收托儿童总数
	

	保育员人数
	
	其中全托儿童数
	

	炊事员人数
	
	班 级 总 数
	

	二、申请项目：

1、申请领取《长沙市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合格证》

2、申请校验换发《长沙市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合格证》

（原发证机关：        卫生局   原证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
	三、园（所）卫生保健设施配备及体检工作情况：

     1、保健室——保健室：有、无； 药品柜：有、无； 保健资料柜：有、无； 流动水或代用流动水设施：有、无； 体重计：有（杠杆式、其它式）、无； 身高计：有（固定式、可收展式）、无； 对数视力表：有、无； 听诊器：有、无； 体温计：有、无； 热水袋：有、无； 手电筒：有、无； 常用药品：有、无。

     2、隔离室——隔离室：有、无；  隔离床：    个； 专用物品（被服、玩具、盥洗用具、便器、观察用具）：有、无； 流动水或代用流动水设施：有、无。

     3、消毒设备和方法——紫外线灯：    盏/全园； 消毒柜（包括蒸汽、红外线或臭氧消毒柜）：    个/全园； 常用消毒剂和消毒器皿：有、无； 对儿童教室、活动室、寝室内空气的主要消毒方法为：紫外线灯、消毒剂、醋、其他（     ）； 对餐具、餐巾、口杯、毛巾的主要消毒方法：消毒柜、煮沸、其他（     ）。 

     4、卫生设施——儿童用卫生间：     个/全园； 每班儿童使用的流动冷热水洗手设施：有、无； 流动冷热水洗澡设施（全托园所）：有、无； 毛巾架：     个/每班或    个/全园； 口杯架：     个/每班或     个/全园； 儿童保温饮水桶：     个/每班或    个/全国； 儿童饮水桶     个/每班或     个/全园； 儿童床：    个/全园； 儿童被：     套/全园；  餐巾：     条/人； 毛巾：     条/人； 餐具碗：    个/人； 口杯：     个/人； 漱口杯（全托园所）：     个/人； 儿童教室、活动室、寝室室内防蚊、防蝇、防暑和取暖设施：有、无； 儿童厨房：有、无； 厨房内防蝇、防鼠设施：有、无。
   5、体检情况——儿童进行入园体检：是、否； 儿童坚持定期体检：是、否。 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体检：是、否； 工作人员坚持年度体检：是、否。


表2  长沙市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申报名册
	一、申报项目：

申请领取或换发《长沙市集体儿童卫生保健人员专业考核合格证书》

	二、申报人员简况：

	编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（岁）
	最高
学历
	技术
职称
（职务）
	从事集体
儿童卫生
保健工作
工龄（年）
	在园（所）内从事卫生保健工作职责
	有无《长沙市集体儿童卫生保健人员专业考核合格证书》

	
	
	
	
	
	
	
	专职
	兼      职
	有
	证书已过
有效期申
请考核换
发 证 书
	无证书
申请考
核领取

	
	
	
	
	
	
	
	
	卫生保健工作
	其他兼职工作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表3  长沙市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注册评审表
	一、收到申请书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母婴保健执法监督员：                  

	二、专家评审组意见：

   1、评审结果（在项目前划√）： （1）合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基本合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3）不合格

    2、审核意见（在项目前划√）：  （1）颁发或换发《长沙市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合格证》（要求对存在的问题，根据《长沙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注册评审意见通知书》中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限期整顿后再次评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3）停止办园

    3、整改意见：详见《长沙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注册评审意见通知书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组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三、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公  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卫生保健合格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效年限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
1、《长沙市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注册申请表及评审表》为每个申请单位一份。其中表1、表2由申请单位填写后送交指定的卫生行政部门：表3由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后一并存栏。其复印件交妇幼保健院（所）保存。

2、请用铅笔填写。要求字迹清楚，不得涂改。空项处注明“无”。

3、表1中“申请单位基本情况”栏内“所有制形式”填写“国营”或“民营” （包括集体和个体）。
4、表1中“园（所）卫生保健设施配备及体检工作情况”栏，根据实际情况在“有”或“无”上划√。如有“体重计”和“身高计”，还需注明其式样。空气、餐具等物品的主要消毒方法可选择1-2项划√，如为“其他”，则要将方法作具体说明。

5、申请单位的卫生保健人员不论是否已领取专业考核合格证书，均应填入表2的“申报人员简况”栏内。
6、卫生保健人员需同时提交本人的最高学历（本科、大专、中专或高中）证书复印件。从事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人员均应具有中专或高中以上（含中专、高中）学历。

7、表2“技术职称（职务）”栏中，应具体填写个人已获得资格证书的卫技类（如主治医师）、教保类（如高级教师）或其他系列（如会计师）的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。如未取得任何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，请注明“无”。
8、表2中“在园（所）内从事卫生保健工作职责”一栏，如为专职人员，请在“专职”栏划√。兼职者，则要求在“卫生保健工作”栏填写本人所负责卫生保健工作的具体内容，如全园（所）卫生保健或儿童膳食管理；“其他兼职工作”栏则需填写具体兼任的职务，如兼任园（所）长、会计或其他工作。
